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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下半年業餘國際賽事中華代表隊選拔賽」  

競賽規程  
一、 比賽目的： 

(一)為選拔參加 2018年世界業餘隊際錦標賽、亞太青少年高爾夫錦標賽、世界女

子青少年高爾夫錦標賽、亞洲青少年隊際錦標賽、加拿大男子業餘錦標賽、

哈士奇邀請賽國際賽事之參賽代表選手。 

(二)依本選拔賽事成績之排名結果，由本會依賽事級別、年齡，指派選手參賽。 

二、 辦法依據：依中華民國 107年 5月 15日本會選訓委員會議制定。 

三、 比賽時間及地點： 

(一) 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5日~6月 8日(星期二~五)，四回合 

山溪地高爾夫俱樂部 

新竹縣關西鎮玉山里 2鄰 13號，電話：035-476288 

(二)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12日~6月 13日(星期二、三)，兩回合 

大溪高爾夫俱樂部（東區、中區） 

桃園市大溪區永福里日新路 168號，電話：03-3875699 

(三)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14日~6月 15日(星期四、五)，兩回合 

林口高爾夫俱樂部（西區、南區） 

新北市林口區湖北里後湖 50-1號，電話：02-26011211 

四、 參加選拔資格： 

(一)2018年亞運會中華高爾夫代表隊之正、備取選手(須打完全程選拔)。 

(二)已報名 107年全國業餘高爾夫夏季排名賽之選手(已事先預告本選拔賽之舉

行，以利欲參加選拔賽之選手報名)。 

(三)2018年 5月 16日晚間公告之「世界業餘高爾夫排名（WAGR）」,我國選手男、

女前 15名。 

五、 選拔賽制： 

(一)兩場選拔賽共八回合，依照總成績結果產生排序。 

(二)依夏季賽的規定 cut錄取後兩天比賽，WAGR排名我國選手排名前 15的男、女

選手得予以錄取不淘汰（但須不超過 156桿），而錄取的選手至少包含男女各

8名 U16的選手。(U16年齡計算以 2002年 1月 1日後出生為基準) 

(三)在夏季排名賽結束，依總成績含同桿錄取男子前 16名、女子前 12名，至少

保障 U16的男女各 6名選手，進行第二場選拔賽，不再淘汰。 

(四)旅外徵召： 

1. 依據 107年 6月 14日 WAGR，排名前 500名之男、女選手，各徵召至多 1名

參加世界業餘隊際錦標賽；各徵召至多 2名參加其他國際賽事及培訓。 

2. 完成個人意願調查後，由本會選訓委員會決議徵召員額及名單。 

3. 須於接受協會通知後一周內填具接受徵召意願書。 

(五)預定選派方式: 

1. 2018年世界業餘隊際錦標賽:選拔賽排名男子組前 3名、女子組前 3名(亞運

女子選手不列入) 

2. 亞太青少年高爾夫錦標賽: 選拔賽排名 U16選手男、女前 2名(亞運選手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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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3. 世界女子青少年高爾夫錦標賽:選拔賽排名女子組前 3名(未滿 19歲選手,且

尚無大學學籍) 

4. 亞洲青少年隊際錦標賽:選拔賽排名男子組前 4名、女子組前 3名(未滿 19歲

選手,且尚無大學學籍) 

5. 加拿大男子業餘錦標賽:選拔賽排名男子組前 2名 (亞運選手不列入) 

6. 哈士奇邀請賽: 選拔賽排名男子組前 6名 

7. 如遇選手因故無法參加，則依序順延至排名下一位且符合資格選手參賽。 

六、 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中華民國 107年 5月 31日 24:00時止。 

(二)報名費用：報名費新臺幣 2,000元整(內含果嶺費,已參加夏季排名賽完成繳

費選手，報名費可免除) 

(三)報名方式：可採下列兩種方式其一 

1. 現場報名：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104臺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25號 12樓之 1 

聯繫電子信箱：elbertlan@garoc.org 

電話：(02)2516-5611分機 17 承辦人：蘭嵐 

2. 網路報名：先行至郵局劃撥報名費後，至協會官網填寫表報名後送出，並將

所收到系統自動發出之確認信。(如有疑問請以聯繫電子信箱回覆) 

報名網址：http://www.garoc.org/formlist.aspx 

郵局劃撥帳號 19691231，戶名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 請務必於報名截止日前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報名表，報名截止後，本會一概不

予受理。需待核對報名表及報名費劃撥後完成報名。 

※ 比賽不接受傳真報名 

(四)請假退費:選手如遇重大事故、突發狀況或傷病假，請於第一回合開始前主動

與本會辦理請假，並檢附證明，本會將其所繳報名費用於扣除相關行政作業所

需支出新臺幣 100元後退還餘款。如無故未參賽，所繳報名費不予退還。 

(五)本會將替參賽選手辦理保險，請確實填寫報名表。 

七、 比賽相關費用、練習日： 

(一) 山溪地高爾夫俱樂部：請參考「107年全國業餘高爾夫夏季排名賽」競賽規

程。 

(二) 大溪高爾夫俱樂部：指定練習日：6月 11日，擊球費新台幣 3,300 元/人，  

比賽日本會補助新台幣 1000元/回合，補助後之擊球費用為 2,300 元/回合 

(三) 林口高爾夫俱樂部：擊球費新台幣 1,485 元/人，正式練習日：6月 1日 

八、 練習日費用依球場標準收費。請自行向球場預約登記，並告知個人姓名及組別。 

九、 有關編組表及比賽事項不再以郵寄方式通知，均上網公告，請注意網站動態。本

會網址：http://www.garoc.org/ 

十、 比賽方式：採 72洞比桿賽，男子組使用【藍梯】、女子組使用【白梯】。 

十一、 本次競賽賽程中，球員可以使用不具估量坡度等其他功能之測距裝置，以獲得

距離資訊，裁判得隨時檢查球員所使用之測距裝置是否符合此規定。 

十二、 若單行規則中未另行規定，球員於規定回合中禁止乘坐任何形式之運輸工具行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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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若因天氣或其他因素要取消某一回合(或一回合以上)的比賽，大會可依據已完

成之回合宣佈名次及成績。 

十四、 期間協會公派出國參賽選手成績依桿數比照前四回合成績。 

十五、 比賽規則：根據 R＆A 2016年 1月生效之高爾夫規則及委員會制訂單行規則執

行之，如有爭論以比賽委員會之裁定為最後裁決。如欲申訴，可至本會官網下

載申訴書完成申訴手續。 

十六、 本賽事不列入 WAGR積分計算。 


